附 件 3
设施农业用地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国有农（林）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经营者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20〕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设施农业项目建设流程指南的通知》（桂农厅发〔2023〕42号）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桂办发〔2025〕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平等、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协定：
一、项目名称：                                  

 (
—
 
1
 
—
)
二、设施农业用地类型为                     
三、设施农业用地位置、面积：经甲方同意，乙方使用其经依法确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位于             的农村集体土地            公顷作为设施农业用地，其中：生产设施用地       公顷，使用耕地        公顷，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辅助设施用地       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使用耕地      公顷，未涉及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使用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已经       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
四 、土地使用年限：甲方同意乙方使用该宗土地    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土地使用年限不得超过该宗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剩余期限）。
五、乙方使用该宗土地涉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已依法与承包户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经营期间，若遇土地征收征用，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归                 所有。
六 、土地复垦：生产结束后（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乙方应在       内（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按相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恢复原用途；使用耕地的，应确保复垦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具体土地复垦要求可根据设施农业用地项目实际进行细化）。复垦完成后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复垦验收申请，县级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复垦、复耕情况进行验收，乙方拒不复垦复耕或复垦复耕验收中经整改仍不合格的，按照《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并依法处以罚款。
七、土地交还：乙方因经营不善未能按期支付双方约定的使用土地的相关费用，甲方有权提前收回甲方所使用的土地。协议约定使用年限到期后，如甲方有意愿继续出租该宗土地用于设施农业用地，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申请使用权。土地交还后，乙方修建的生产设施、辅助设施等归乙方处置，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处置完毕。
八、违约责任：设施农业用地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到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完成备案后，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挡乙方施工；乙方未按规定备案而开展建设的，甲方或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督促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终止设施农业用地协议。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赔偿对方违约金      万元（大写：       万元）。未经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批准，乙方擅自改变农业设施用地用途，一经查处，所有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
九 、本协议未尽事项，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的，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十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协商达成的补充协议亦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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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设施农业用地四至范围图（分别注明生产设施用地和辅助设施 用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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